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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四樓瑞穗廳 

主席：楊校長國賜                                     記錄：范惠珍 

出席人員：應到人數八十六人，實到人數五十人，請假一人，如出席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略略略略))))    

貳貳貳貳、、、、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洽悉。 

參參參參、、、、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請審議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申請總量發展及九十三學年度依特殊管制申

請增設、調整系班組之申請案。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學年度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總

量發展方式審查作業要點」及「九十三學年申請增設、調整特殊管制

項目系所班組」規定，擬增設、調整系所班組之系、所名稱均須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報部審核。 

二、依據本校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發展

會議決議如下： 

九十三學年度特殊管制案： 

1.教育學院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2.人文藝術學院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3.農學院農學研究所博士班 

4.理工學院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碩士班 

5.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博士班、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九十二學年度總量管制案 

1.農學院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精緻農業學系由二技調整 

2.理工學院應化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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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命科學院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4.進修推廣部計有： 

(1) 增設碩士在職專班：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管理學院碩士在職

專班調整。 

(2) 增設進修學士學位班： 

體育學系、美術學系、外國語言學系、食品科學系、土木與水資

源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應用經濟學系、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園藝學系、木材科學暨工藝學系 

(3) 停止招生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制、四年制在職進修專班、園藝學系、林產科

學系二年制技術在職班   

依九十二學年本校總量管制之額度(最多 650 名)內斟酌調整。 

決議：照案通過。惟請進修部確認增設進修學士學位班各系是否完成相關程

序，並依九十二學年本校總量管制之額度(最多 650 名)內斟酌調整。 

※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辦法（草案）」一份（附件一，頁 1-3），

請討論。 

說明： 

一、有關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之研訂，依據本校九十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

會議之決議略以：「請人事室將本校校長遴選辦法草案，提送七人專案

小組（原校長續任專案小組校長續任專案小組校長續任專案小組校長續任專案小組）研訂，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本案業經本校 91 年 5 月 6日「研訂校長遴選辦法及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校長遴選辦法專案小組會議」暨 91 年 5 月 28日本校九十學年度第三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修訂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條文修正部分如下： 

1. 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修正為第一款，並刪除「如具其他國籍者，須 

書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棄。」等文字。於「具中華民國國籍」文字

後增列「，年齡在六十歲以下者(以公告登記截止日為準)。」等文字。 

第六條第一項原「一、二、三、四、五」各款依序修正為「二、三、

四、五、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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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條文修正 

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    

五、遴選校長人選：經前述程序完成後，遴選委員會應綜合調查意

見及各項資料審查結果，明確陳述推薦理由，遴選二至三人為

校長人選，按其姓氏筆劃順序，併同其個人之詳細資料及遴選

委員會審查意見，由本校報請教育部擇聘之。 

修正後條文修正後條文修正後條文修正後條文 

     五、遴選校長人選：經前述程序完成後，遴選委員會應綜合調查意見

及各項資料審查結果，明確陳述推薦理由，遴選二至三人為校長

人選，按其姓氏筆劃順序，併同其個人之詳細資料及遴選委員會

審查意見，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後，報請教育部擇聘之。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辦法（草案）」一份（附

件二，頁 4-5），請討論。 

說明： 

一、本辦法係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九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條暨本校組織規

程第三十五條，及參酌其他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辦法之規定訂定。 

二、本案業經本（91）年 5月 28日本校九十學年度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討論修訂通過。 

決議：本案緩議。請人事室蒐集相關法規並將各與會代表意見連同本案送請

七人專案小組召開會議研議後，再提會審議。各位代表如有修正意見

可將意見送人事室彙整，提送專案小組會議參考。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        

提案單位：中文系 

案由：本校擬設置「○○現代文學獎」，文學獎名稱及徵文辦法，請討論。 

說明： 

一、為增進本校學生寫作能力，進而提昇本校文藝氣息，擬設置「○○現

代文學獎」；活動時間並可適當調整與校慶活動結合，增添校慶活動之

多元性。將來或可擴大與外界之參與，提昇本校之聲譽。 

二、本案經簽請校長核可提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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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現代文學獎」徵文辦法草案及原簽一份(附件

三，頁 6-8) 

  決議：本案改提行政會議討論。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無)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中午十二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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